









 







	玉发改许可〔2025〕105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林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玉林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来《玉林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关于审批玉林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建议书的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我委现批复如下：
一、为了提高渗滤液处理站的处理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渗滤液处理需求，确保渗滤液处理站稳定、持续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标准排放，保障环境质量。原则同意玉林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按照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开展前期工作。
二、项目名称：玉林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	
[bookmark: _GoBack]三、项目代码：2404-450900-04-02-335269。
四、项目业主：玉林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五、建设地点：位于玉林市玉州区仁厚镇新旺村佛子岭（玉林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内）。
六、主要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本项目拟对玉林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渗滤液处理站进行渗滤液处理设备更新改造，将现有的渗滤液处理设备更新为全量化处理设备。全量化处理设备主要包括预处理+两级 DTRO 单元 3 套、MVR 蒸发单元 1 套、固化设备 1 套、除臭设备 1 套、配套系统设备 1 套及箱式变压器 2 座，设备采用“预处理+MVR+固化”全量化工艺路线，设计处理规模为 450 吨/天。
七、投资匡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5055.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064.50 万元，其他费用 293.63 万元，预备费用 696.87 万元。资金来源：拟申请上级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等多渠道筹措解决。
八、项目推进过程中，项目业主应严格按照有关政策申报和使用各类资金，若变更项目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我委审批，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做出是否同意变更的决定。
请据此批复，抓紧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和报批工作，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投资估算并落实项目建设资金，其他未详事项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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